
新《证券法》之信息披露 

1、 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及标准有哪些？ 

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同时在境内境外公开发行、交易的，其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境内

同时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 上市公司、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的公司何时编制定期报告？ 

（一）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报送并公告年度报告，其中的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应当经符合本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报送并公告中期报告。 

3、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如何处理？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

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4、 债券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如何处理？ 

发生可能对上市交易公司债券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

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

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5、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等将产生什么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

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

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